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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消解、心理畸变和个体化重建：论表达自由的数字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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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数字时代技术变革背景，通过思想史梳理、法律解释方法与理论分析法，探讨传统表达自由

理论在物联网、算法平台等新技术环境中的演变与困境。研究指出，传统“免于控制”的自由观因技术对空间、

行为与权利边界的三重消解而陷入失灵，表现为监控资本主义对私域的穿透、行为数据的被迫征用及沉默权的消

亡。研究进一步揭示技术控制导致自由心理发生畸变，引发寒蝉效应升级与自由意志侵蚀。最终提出，互联网表

达自由的健康发展需建立以个体专业主义为核心的新范式，通过强化认知责任、对话伦理与公共理性，构建真正

理性的数字交往空间。

关键词：数字时代；表达自由；表达权；数字监控

DOI：doi.org/10.70693/rwsk.v2i5.435

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媒介环境中展现出了多样化的形态和挑战。随着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的兴起，表达自由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仅涉及到传统媒体的言论自由，还涵盖了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
播、数字被遗忘权、网络仇恨言论规制等多个方面。从《侵权责任法》36条适用中表达自由的保护到数字时代
的“表达”，再到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表达自由及合理边界研究，学术界对表达自由的探讨逐渐深入，不仅关注其
在法律层面的保护与限制，还涉及其在数字技术、算法推荐、网络言论自由表达等方面的多维度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了表达自由的重要载体。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得表达自由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也带来了诸如网络谣言、仇恨言论等问题。虽然微信的私域空间增强了人际信任和话语
黏度，但也埋下了隐形话语祸根，需要通过信息研判、健全网络立法等措施来缓解言论危机。算法推荐对表达自
由也有影响，这项服务隐含着侵蚀表达自由的风险，需要通过立法和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介入来保护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石。然而，表达自由的行使往往伴随着法律规制
的需求，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当前法律法规存在不足。以美国法为视角，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会产生
特定的表达自由问题，需要政府和法院进行有效处理。此外，表达自由的行使还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表达自由的行使往往伴随着道德责任。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对表达自由产生了影响，需要道
德、法律和社会企业的共同治理。自媒体的表达自由需要政府规制，但规制需要符合宪法和公共利益。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表达自由的形式和内容。数字技术改变了言论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需要立法
机关、行政机构和技术专家共同确保言论自由的价值。信息主义的表达自由理论认为，以信息为中心重构表达自
由可以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特征。在一些情况下，表达自由的行使往往需要考虑公共利益的保护，过度的表达
自由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仇恨言论必须受到法律规制。此外，网络空间极易形成“群
体极化”，也需有关部门对此类情况进行限制。

当前研究普遍认为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网络言论的自由表达与数字被遗忘权之间的
冲突、网络仇恨言论的规制、自媒体发展中的政府规制及其限度等问题。随着数字媒体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深化，
“表达自由”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法律解释方法，对过往表达自由权的发展进行
梳理，聚焦该研究对象在当前时代下面临的困境，以史为鉴寻找出路。

本研究在上述文献梳理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与理论分析法进一步对“表达自由”的概念更替与
法条规定回应一个核心的研究问题：当前时代下，表达自由这一核心而经典的权利正遭受何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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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种“免于控制”的自由

传统表达自由理论基于启蒙思想和民主理念发展而来，大抵形成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时代，并
伴随不同大众媒介的迭代而产生裂变。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生而
平等”等自由理念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言论、出版、集社等新闻自由权利，并提出要禁止事前审查、尊重意见的
自由市场等保护原则，将限制自由的矛头对准了公权力。然而在后续的实践当中，报刊兼并导致的言论垄断、视
听媒介的出现导致的黄色新闻泛滥等问题不断涌现，因而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也逐渐演化为社会责任论，传统的表
达自由从“我有做某事的自由”变成了“免于控制”的自由。从“自由思想”出发，来剖析传统表达自由内涵，
由此窥见在互联网时代下这种“自由思想”将何去何从显得十分重要。

（一）两种自由的对阵

自由是一种价值范畴。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首次系统区分二
者：古代自由指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如斯巴达公民在广场表决战争、审查官员的权力；现代自由则
强调私人领域免于干涉的消极权利，包括财产支配、迁徙自由和言论表达。这种分野在伯林（Isaiah Berlin）的论
述中深化为“积极自由”（free to）与“消极自由”（free from）的哲学辨析——前者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
我主宰，后者主张划定公权力不可逾越的私域边界。

历史实践揭示了两种自由的张力。法国大革命印证了贡斯当的警示：当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公
意”理论将古代自由极端化，个人被迫为集体牺牲私权，最终演变为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契约论虽为君主专制辩护，却隐含现代自由的基因：他承认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生命保全的需求催生权利让
渡，而洛克（John Locke）进一步将生命、财产、自由界定为不可让渡的天赋人权。这种思想在美国宪政中落地
生根，也就是《权利法案》将言论自由列为政府不得侵犯的消极权利领域。

20世纪的司法实践也凸显两种自由的冲突。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早期深受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影响，在 Patterson v. Colorado案（1907）中援引“事后追惩”原则，认为出版自由仅免于事
前审查，政府仍可惩罚“有害公共福祉”的言论。这种保守立场延续英国普通法传统，将言论视为需管制的公共
行为。但 1919年 Schenck案标志其转向：提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强调仅在言论引发迫在眉睫的实质
性恶果时方可限制。此判决隐含密尔功利主义逻辑，自由辩论是真理发现的必要条件，体现对现代个人自由的捍
卫。

数字时代放大了自由的对立。智媒平台以“参与式文化”之名推行数据监控，用户看似获得表达渠道，实则
被算法剥夺信息选择权。卢美妮揭示的“休闲活动异化”现象正是当代悖论：用户在社交媒体创作内容，却因流
量规则丧失创作自主性。这种张力证明：两种自由并非替代关系，宪政平衡的关键在于既保障公民影响公共决策
的渠道，又严守私人领域免受公权与资本侵蚀的边界。

（二）新闻自由是基于自由思想所形成的法律权利

新闻自由的法律化历程本质是自然权利学说向实证法体系的转化。17世纪政治哲学家奠定了其伦理基础：
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中将表达权归于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能力；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在《神学政治论》中更直言思想不可转让，因“没人愿将自由判断权交予他人”。这些论述将新闻自由锚定于天
赋人权范畴，使之超越实在法成为先验价值。

法律保障的关键转折发生在启蒙运动。洛克从认识论角度论证自由辩论的必要性：“真理靠自身传播，谬误
才需暴力扶持”，此观点成为反对审查制度的利器。至密尔时代，功利主义为自由注入工具理性价值：《论自由》
提出三重论证：被压制意见可能是真理；争议使真理更具活力；部分真理需通过意见碰撞显现。这推动“思想市
场”理论的形成：1919年霍姆斯在 Abrams案异议中将社会比作“观念竞争的市场”，司法应保障思想自由流通。

法律权利的确立历经双重建构。在宪法层面，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首次宣告“自由传达思想是人类最
宝贵权利”；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确立绝对保障原则。在司法层
面，霍姆斯创造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1919）为自由划定实证边界：只有当言论制造“确定且即刻的危
险”，且该危险将引发“实质性恶果”时，政府干预才具合法性。此标准后被布兰代斯法官补充为“紧急且严重”
要件，形成现代平衡框架。

数字时代催生权利保障新维度。传统“国家—个人”二元结构被“平台—用户—资本”三角关系取代，新闻
自由面临算法消解。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被遗忘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数
据撤回权，体现法律对技术霸权的回应。这些变革揭示了新闻自由内涵的扩展，新闻自由从免受政府干预的消极
权利，延伸至免受数字操控的积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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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于控制”是让渡的结果

古典自由理论中，“免于控制”的让渡被表述为理性契约。霍布斯描绘自然状态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
争”，为保全生命，个体将权利让渡给利维坦；洛克优化了该模型，强调让渡的仅是裁判权，生命自由财产不可
转让。这种让渡被赋予了自愿性与互惠性，即公民以部分自由换取安全保障，政府权力源于同意而非神授。

现代监控资本主义颠覆了这一逻辑。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在数字时代具象化：
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用户协议构建合法性外衣，使数据监控成为“同意的枷锁”。有研究发现，平台利用三重机制
完成权利让渡。其一为空间分配，将用户隔离在数据囚室之中；其二为规范化裁决，以“个性化服务”诱使、强
迫用户点击同意条款；其三为递归检查，则是通过算法反馈循环挖掘用户的隐匿信息。当用户为使用 Gmail接受
邮件扫描，为使用抖音授权行为分析，“同意”已异化为系统性强制。

让渡的悖论在于其不可逆性与价值失衡。传统社会契约中，公民可推翻暴政收回权利（如洛克革命权理论）。
但在算法统治下，用户让渡的数据所有权转化为平台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受众
商品论”揭示，用户注意力被包装为可交易商品；福克斯进一步指出，社交互动被平台转化为无酬数字劳动。据
麻省理工研究，平均美国家庭被 53个物联网设备监控，但用户未获得相应价值返还——平台数据收益超 90%归
于资本方。司法实践也暴露过让渡的结构性压迫。在欧盟“脸书数据案”（2023）中，法院认定“同意点击”无
效，因用户缺乏真实选择权；中国“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平台提供关闭选项，反证默认让渡的强制性。霍布
斯曾警告让渡过度将会自由重返自然的状态，当代的用户正在陷入到“数字自然状态”中，即为获得基础服务被
迫出让隐私，最后却因数据被平台滥用而面临歧视性定价、信用降级等更大风险。

三、“免于控制”在数智互联中失灵

数智时代的万物互联超越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单一连接形式，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并联起来，创造出了
复杂的“人、物、信息、关系”网络。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信息与服务体验，通常都会将个人的位置、社交记录、
购物清单等各类个性化数据的使用授权给各类互联网平台。这个意义上，“免于控制”逐渐失灵了，各类平台的
控制、各种关系的控制、自我的控制等都超越了公共权力的范畴对表达自由本身形成了威胁，进一步，这种威胁
还会波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大多数人实现表达自由的通道。

表达自由的范式跃迁是技术发展与社会新问题涌现的结果。从政论报刊到市场化报刊再到视听媒介的出现，
每一次媒介新形态的出现都让社会反思表达自由的外延和内涵在何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早期，新闻自由为反对事
前审查争取了权利，从而催生了自由的“政治维度”，为资产阶级在社会公共领域抗衡封建君主提供了助力，从
理论来看，意见的自由市场和“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是资产阶级所强调的自由的限度；从现实来看，皇室特
许出版的专有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自由出版，因此这一时期的表达自由可以看作“政治权利的自由”。
市场化报刊时代，表达自由成为了资本逻辑对抗公共逻辑的有力武器，从理论上看，社会责任理论在西方成为主
流，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催生出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如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批判、达拉斯·斯迈兹的受众商品理论
等等；从现实来看，这一时期的表达自由陷入了新的社会问题困境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的集中垄断所导致的
言论单一化、操纵性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颠覆性影响就是表达自由不等于信息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进入视
听传播时代，媒介资源本应极大的丰富，然而受限于频道的单一化和频道资源的有限性，看似信息丰富化的社会
反而陷入了一种“大众媒介单向输出而受众鲜少发声”的矛盾之中，这一时期各国都在探索解决“如何获取公平
的自由传播机会”的问题，诸如社会参与理论，公共频道的建立等。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试听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带宽和渠道不再稀缺，注意力反而成为的稀缺产品，因此各平台通过算法操纵和数据分配来控制表达
自由和发言的可见性，政府的频道许可模式影响大为减弱。

在各平台争夺注意力资源的过程中，用户被包围在一个由技术力量建构的巨大壁炉中，被原子化的用户在技
术力量的干预下分化、重组，不断被驯化成技术力量所需要的模样。技术力量的颠覆性主要的就是体现为通过泛
在感知能力系统性瓦解传统自由理论依赖的三大边界当中，因此物联网不仅是一种工具的升级，更加是重构“人
—环境—数据”关系的范式革命。互联网时代，数十亿传感器形成的数字化感知网络对物理世界（行为/环境/生
物态等）进行无差别、持续化、自动化的数据采集，过去需要个人主体进行主动表达的自由模式被瓦解，取而代
之的是由机器控制的数据被动披露。因此，传统表达自由中自我可控的边界被不断瓦解。

（一）空间穿透：物联网传感器对私域的持续性监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传播是一种将不同的空间形态连接起来的渠道和手段，而互联网新传播技术的诞生
使得空间的社会意涵发生了一些转变。首先是过去那种静态的空间变成了流动的空间；继而是各种空间范畴的边
界、空间中的人的边界处在逐渐模糊的状态下，公共性与私人性、全球与地方、网络与现实、物质与虚拟都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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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最后是诞生了新的空间运行规则，譬如说想象性空间。互联网信息技术下的人们，这是在这样一种空间状
态中生存并按照它的规则运行的，每个个体都是作为传播网络的节点而存在，因此每个个体都必须按照互联网数
据规则进行连接。身体、行为方式、地理位置的数据化过程都有无数传感器的参与，这些中介工具，在用户的数
据化、节点化和智能化生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柯将权力视作一种社会化生产当中的积极性要素，权力是通过结构化其他领域来产生效用的，其结构化的
载体就是空间。特定的空间位置和空间划分是权力实现的具体过程。在“全景敞视”的建筑学模型中，由于逆光
效应，囚犯无法看清瞭望哨，而瞭望哨中的人却可以清楚的观看囚犯的一举一动。囚犯虽然无法得知观察者是谁、
是否在场，但他们却可以清晰的感知到自己被每时每刻都在被“观看”。

福柯这一理论要点就在于“空间可见性”“权力不对称性”“自我规训机制”和“权力自动化”四个方面。
这与物联网的监控逻辑惊人吻合。智能设备就是数字时代的瞭望塔，家庭数据流如同环形监狱中被持续观看的囚
室。首先是空间的屏障被打破，洛克认为住宅是自由最后的屏障，然而智能设备构成的监控网络却穿透了这种屏
障，例如通过马桶排泄物分析构建个人健康数据、可穿戴设备形成个人档案等，将私人行为转化为商业数据流；
其次是权力不对等和权力的自动运转，物联网能够通过算法自动标记异常数据（取代了传统监狱的狱卒主观判断），
例如健康监测设备的预警反应，而这些最终都会反应到自我对生活的规训当中，以此来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否
符合数据的正常阈值。物联网对私域的监控比全景建筑更为隐蔽。如果说瞭望塔是一种可见的威慑，那么传感器
却常被美化“便利性”的设施。例如囚犯知道自己是被持续性监视的，但市民却以为智能家居是为自己服务的。

（二）行为数据化：无意识痕迹作为新型“表达”的被迫征用

传感器的存在使得持续性的权力规训成为可能，而权力的载体是空间。而权力在空间当中自动化地运行是需
要数据作为基本燃料的，外在表现为“收集—分析—结构化算法—输出”的链路。行为的数据化不光体现在传感
器的收集当中，更是将自己纳入到整个数据运转的全链条当中。在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越来越具身到传
播的图景当中，身体已经作为传播的基础设施而存在。唐·伊德（Don Ihde）认为，人与机器的关系有两种，第
一种是它异关系，即人能够明显的意识到机器的存在，能够意识到机器是作为外部力量的一种，从而与机器合作；
另一种就是具身关系，即个人感觉不到机器的存在，与机器的共存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传感器监测到数据化的个人行为之后，会产生两类明显的结果。其一，个人心境、情绪与身体状态都会影响
到个人的传播行为，也同样作为“无声表达”的部分。点赞与屏蔽两种不同的行为发生时，反应到数据流当会影
响个体下一次的内容接收和该内容在整个数据流中的可见性。其二，个人的日常行为被传感器搜集后形成画像，
形成集体画像后被迫纳入到资本商业逻辑中。人们具身在媒介技术的空间中，不论是有意识的举动还是无意识的
行为都会被采集，最终通过算法形成用户的“个人意志”，人们往往无法准确定位自己所处的位置，人们的数字
化生存变成了并发式的，人们看似“自由”地穿梭在虚拟的、现实的、社交的、影像的各种空间中，实则这种“自
由”受到资本、权力以及机器逻辑的控制，人们对空间的理解逐渐超脱了自身的切身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
数据化无法完整准确地描述人的传播空间，对真实的“模拟”产生的超现实的空间感并不统一，因此对何为真实、
何为虚假的问题就产生了矛盾。最后，由于个体对空间的把握能力部分出让给了技术逻辑，现实的人被“数字化”，
现实的空间成为“赛博”的空间，导致人们无法完全掌握进入何种空间、体验何种空间。

（三）沉默权消亡：存在即被表达的零豁免困境

常江指出，数字痕迹具有三重致命特性：易得性、反擦除性与数据化。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构成实时监控网
络，使个体行为被自动捕获；以比特形式存储的数据既不会自然衰减，也难以被彻底清除，理论上获得永久可追
溯性；更关键的是，在科技资本主义体系中，数据成为核心流通货币，平台必须将人类痕迹转化为标准化商品以
实现价值交换。

这种机制导致“沉默”的物理意义被消解。传统沉默权依托于“供述场景”，即个体面对权力询问时有权拒
绝言语回应。但在数字生态中，个体的地理位置、消费偏好、社交关系甚至生理指标，皆通过被动行为生成数据
并被第三方重组利用。如Meta诉 Bright Data案所示，即便用户未主动表达，其生物信息与社交图谱仍被自动化
工具抓取并商品化。当行为痕迹本身成为“证言”，保持物理沉默已无法阻止数字自我的“表达”。

具体而言，沉默权的消亡体现为双重瓦解。首先是物理层面失效：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痕迹与表达的关系。
推荐算法通过行为数据分析用户画像，实现个性化信息推送；大语言模型对原始痕迹进行再结构化，生成高度仿
真的“半人类”表达。常江强调，原始数字痕迹的历史被 AI擦除，代之以机器逻辑书写的媒介新史。在此过程
中，个体试图以新痕迹佐证自身存在，反而成为 AI进化的养料。例如，拒绝使用社交媒体的“数字隐士”，其
行为本身即被系统标记为“异常数据”，成为用户分类模型的训练样本。其次是法律层面悬置：被遗忘权作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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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代对沉默权的延伸补救，在实践中遭遇结构性困境。黎四奇指出，被遗忘权与大数据文明的本质相悖。互联
网作为开放共享系统，其生命力依赖数据的持续流动。若允许个体随意擦除痕迹，不仅导致数据价值衰减，更将
瓦解信用社会的根基。欧盟虽通过 GDPR确立删除权，但其执行面临双重矛盾：一方面，技术层面难以彻底清除
多节点复制的数据；另一方面，价值层面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及犯罪预防等公共利益激烈冲突。

沉默权消亡的深层危机在于“零豁免困境”，无人能逃脱被数字表达的命运，且无有效手段主张豁免。沉默
权诞生于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康德强调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尊严程序正义则要求公权力尊重个
体意志自由。但数字生态中，人类沦为数据源，其痕迹被 AI重新配置并反哺于监控资本主义再生产。个体也不
再是与权力对话的主体，而是被算法解析的客体。沉默权的宗教渊源（教会法“不自我控告”原则）隐含精神层
面的豁免可能。然而，当智能手环记录焦虑心率、购物数据推导政治倾向时，内心状态被外化为可分析信号，最
后的精神避风港亦被技术风暴席卷。尽管常江提到了“数字极简主义”作为抵抗策略，但拒绝数字化的行为本身
即成为数据标签，因为当离线选择被系统识别为“非常用户”时，所谓抵抗不过是数据全景监狱的新展品。

四、自由心理的畸变：寒蝉效应升级与自由意志的侵蚀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言论表达自由也经历了从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到社会责任论的变化；从技术发展的角
度来看，社交媒体技术极大地扩张了用户的自由边界，过去那种少数精英才拥有话语权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
的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赋权实践，然而社交媒体技术的算法和数据也在控制着用户，限制着用户的自由。

（一）认知失调：心理畸变打破自由概念

具体而言，这种自由心理的畸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一点是从言论畏惧到存在恐惧的范式迁移。过去
一个时代，人们因为害怕自我的发言受到外界的压力而产生寒蝉效应，本质上这种心理是源自对权威惩罚的恐惧，
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根据媒介所构建的信息环境来进行认知，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会进入一种劣势意见逐渐沉
默而优势意见大声疾呼的过程。而数字环境使得这种人们的自由心理发生了畸变，人们变成了对自我存在于数字
世界本身产生了恐惧。人们所生存的数字世界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行为和情感被数据化为算法的原料，
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变成了囚禁自身的枷锁。在这种数字环境下，用户催生了许多种自我抵抗自由的行为，与传统
新闻理论中的消极自由不谋而合。例如因情感倦怠与信任丧失，主动回避公共议题或敏感内容，这种新闻回避行
为表面是用户的“自主选择”，实则是情感防御机制对自由表达空间的压缩。

（二）表达异化：匿名性消解自由意志

传统的言论表达自由依托于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动甄别，大众有自由表达见解，自由论说真理的权利，
而在互联网匿名效应的裹挟下，用户放弃了接近真理的自由，用户的表达发生了极大的异化。网络互动的虚拟性
引发“去抑制化效应”，匿名环境削弱了社会规范约束，原本应该促进自由表达的互联网，却导致两种表达的畸
变：第一个就是暴力表达替代理性对话，用户借语言暴力宣泄现实压力，形成“社会不满—网络暴力”循环，理
性讨论被极端言论淹没；第二个就是群体裹挟下的自我放弃：在“法不责众”心理下，个体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
自由权利，转而依附群体立场，自由意志让位于社群认同。最后是用户的系统性权利让渡，即用户的表达自由被
技术所收编。智能技术往往以“便利性”为名，重构自由意志的底层逻辑：一方面，用户信息选择权让渡于推荐
系统，决策依赖算法预设的关联矩阵，“自由浏览”实为“数据喂养”；另一方面用户数据所有权转移至平台，
“全景敞视监狱”通过将协议进行合法化，从而使透明化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强制。这导向了用户的数字劳动异化，
他们的休闲活动被资本吸纳为“无酬劳动”，用户的自主性被异化成为平台增殖的节点。数字时代的自由畸变呈
现矛盾性：一方面，技术赋予个体表达与信息获取的“形式自由”；另一方面，情感倦怠、群体裹挟与权利让渡
导致“实质自由”的萎缩。寒蝉效应从外部威慑转向自我规训，自由意志则在技术代理与资本逻辑中被解构为“可
计算的变量”。重塑自由需打破算法决策垄断、数据所有权垄断及劳动价值垄断，在技术设计中嵌入人本理性，
而非将自由降维为系统选项。

五、从“他控”到“自控”：个体专业主义是互联网表达自由的基石

在互联网时代，表达自由常被简化为技术赋权下的发声机会。而当信息洪流淹没公共空间，虚假新闻泛滥、
情绪化表达盛行、算法茧房加剧社会撕裂时，我们不得不追问纯粹的技术赋权是否足以支撑健康的表达自由？

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演进脉络的梳理，尤其是吴飞提出的“交往理性”框架与迈克尔·舒德森揭示的“客观
性 2.0”转向，一个核心命题逐渐清晰：个体专业主义是互联网表达自由得以健康存续的深层基石，它从认知根
基、对话质量与公共理性三个维度，为网络表达构建了不可或缺的秩序与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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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根基：对抗信息熵增的个体责任

“客观性 1.0”强调事实优先、平衡呈现与去背景化报道。这在机构媒体垄断时代曾是抵御政治与经济权力
干预的“职业铠甲”。然而，互联网解构了机构垄断，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生产者。此时，“客观性 1.0”的精神
内核“对事实的敬畏与核查责任”并未过时，而是下沉为每个表达者的个体伦理。吴飞指出，网络社会消解了传
统专业主义的行业门槛，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要求沟通必须满足“真实性”宣称。这意味着：当个体在社
交媒体分享信息、发表观点时，是否进行基本的事实核查，是否警惕情绪裹挟下的失真传播，直接影响着网络信
息的整体质量。舒德森强调专业记者的首要职责是“它是准确的”，这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环境中，应成为每个表
达者的自律准则。个体对信息真实性的审慎态度，构成了网络信息生态自净的底层力量，是抵御谣言与操纵的第
一道防线。缺乏这种个体专业自觉，表达自由只会沦为虚假信息的狂欢场。

（二）对话质量：从独白到交往的理性升级

传统媒体“客观性 1.0”的局限在于其“独白性”。记者作为“无冕之王”，凭借工具理性单方面定义“真
实”，忽略了背景阐释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性。舒德森所描述的强调背景分析、主动解释与批判性追踪故事的
“客观性 2.0”转向正是对这一局限的突破。它承认“真实”是建构性的，需要通过多元视角的对话与阐释来逼
近。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与“互动”，其理想状态应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实践场域。交往理性要求沟
通不仅真实，还需具备“可理解性”、“正当性”与“真诚性”。映射到个体表达，则意味着以下内容：首先是
阐释责任：不仅陈述事实，更需提供背景、解释关联，帮助他人理解复杂议题的脉络。例如，在讨论社会事件时，
避免碎片化宣泄，尝试呈现结构性背景。其次，对话伦理承认他者主体性，倾听异质观点，以“正当性”规范约
束讨论边界，以“真诚性”促进建设性交流。这超越了简单的“言论自由”口号，要求个体在行使自由时承担维
系对话质量的义务。个体若缺乏这种阐释能力与对话伦理，网络表达极易陷入“后真相”泥潭：观点极化、沟通
断裂、共识难觅。个体专业主义在此层面，是激活互联网“公共论坛”潜能的关键，将表达自由从“我有权说”
提升至“我们如何有效对话”。

（三）公共理性：构建分布式防线

表达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公共利益与民主审议。传统新闻专业主义通过机构独立与职业规范，试图在政
治与商业权力间开辟“公共领域”。互联网时代，权力对表达的干预更为隐蔽：算法偏见塑造“信息茧房”，资
本流量逻辑催生“标题党”与情绪化内容，极端意识形态利用社交媒体裂变传播。此时，机构媒体的专业“守门
人”角色虽仍重要，但其影响力相对下降。吴飞预见，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内化成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
每个参与者都是“立法者、阐释者和监督者”。专业记者需要具备“追踪故事”的勇气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同
样需要弥散至个体。公共善的担当：在表达中超越个人偏好或群体利益，关注议题的公共价值，促进理性讨论而
非撕裂。这是舒德森笔下记者“服务民主”使命的个体化体现。分布式监督：每个个体基于专业自觉，对所见不
实信息进行标注、质疑、补充背景，形成对权力与资本操纵的分布式制衡网络。当个体具备这种维护公共理性的
自觉，网络表达自由才真正成为民主社会的活力之源，而非被操纵或异化的工具。它使自由免于沦为“多数人的
暴政”或“少数人的操控”，维系着表达空间的清朗与效能。

七、结语

互联网并未消解专业主义，而是重构了其形态：从垄断性的行业规范，走向分布式、嵌入式的个体实践伦理。
吴飞倡导的“交往理性”与舒德森揭示的“客观性 2.0”共同指向：健康的表达自由，不仅需要技术赋权与法律
保障，更依赖于每一个网络参与者秉持专业自觉。个体专业主义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其深层内涵的丰富与
升华。它要求我们将表达自由视为一项承载着认知责任、对话义务与公共使命的实践，而非简单的权利宣言。唯
有当无数个体在表达中践行这种专业伦理，互联网才能真正成为孕育理性、滋养民主、激发创新的“交往空间”，
表达自由也才能从技术层面的“可能”升华为文明意义上的“基石”。这既是自由得以存续的保障，亦是其价值
得以彰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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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Erosion, Psychological Aber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Digital Dilemma of Expressive Freedom
Li Ji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study adopts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and predicament of
tradi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ories in new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algorithmic platform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conception of "freedom from control" has fallen into
dysfunction due to the threefold dissolution of spatial, behavioral and right boundaries by technology, manifesting as the
penetration of the private sphere b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orced expropriation of behavioral data and the demise of
the right to silence. It further reveals that technological control leads to the psychological distortion of freedom,
triggering the escalation of the chilling effect and the erosion of free will.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reedom of expression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radigm centered on individual
professionalism. By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responsibility, dialogical ethics and public reason, we can construct a truly
rational digital communication space.
Keywords: Digital Age; Freedom of Expression; Right to Expression; Digital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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